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振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蔡亦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

侵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71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呂振文與代號AV000-A111341B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A男）係釣友，代號AV000-A111341女童（民國000年0月

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A男之女。呂振文自11

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每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均會受

邀前往高雄市楠梓區A男住處留宿，於隔日與A男全家人一起

前往高雄市梓官區○○○釣魚，再一同返回上址休憩，直至

星期一上午始離開A男住處。詎呂振文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

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

男與配偶即代號AV000-A111341A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B女）在廚房時，其與A女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之

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1次。嗣

因A男友人自社工處得知其女曾遭呂振文親吻、擁抱，向A男

示警，A男進而詢問A女，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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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

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

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

案發生時為未滿12歲之兒童，有A女之健保卡影本（置於偵

卷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關於A

女姓名、生日、住所，僅記載代號、部分資訊或不予揭露，

另告訴人B女為A女之母，證人A男為A女之父，證人即代號AV

000-A111341C男子（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B男）為A女之兄，其等之真實姓名及年籍，屬足資識別A女

身分之資訊，依上開規定，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

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

此限。上開第2項但書所指無罪部分，立法理由已載明包含

於判決理由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人即被告呂振文

（下稱被告）因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罪，經原審判

處罪刑，被告不服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

上訴。查起訴意旨另以被告就所為犯行，有違反A女意願以

手撫摸A女胸部，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部分，業經

原審對被告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依據前述說明，上開部分即

不在被告上訴範圍，而非本院審理範圍。故本院審理範圍僅

為被告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

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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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

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2、11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

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

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

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之父A男為釣友，且知悉A女於本案發

生時為未滿14歲之人，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與A

男相約釣魚後，至少會於週日在A男家過夜，於上開留宿A男

住處期間某日晚上，A男與其配偶B女不在客廳時，被告與A

女有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A女之兄即B男亦同在客廳看

電視，然否認有何對未滿14歲之女子猥褻犯行，辯稱：當時

A女是在看我的手機，我在看電視，我與A女當時是在客廳，

當時A女的父母不是在做飯，A女的父母不在客廳，是在廚

房，我沒有摸A女下體等語（本院卷第71、73、111頁）。辯

護人則為被告辯稱：㈠本件所有證據僅有A女、A男、B男、B

女共4 名證人的證述及凱旋醫院的鑑定報告，然而被害人本

身的證詞是不可以當作判斷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再者，A

男、B男、B女都沒有親眼看見被告有對A女做猥褻的動作，B

男僅證述其有看到被告與A女同蓋一條毯子，但其沒有看到

到底被告做了什麼樣的動作。至於A男、B女的證述，僅是轉

述B男所說的內容，所以本案沒有任何的證人看到被告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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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A女做了什麼事情，甚至可能沒有做什麼，且凱旋醫院的

鑑定報告亦僅能說明Ａ女有罹患什麼樣的精神創傷、什麼樣

的病症，不代表這個病症是從被告而來。㈡原審有針對B男

陳述被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

樣在撫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

成立犯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

立犯罪，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

作為基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親眼看見這件事情，等於沒

有證據證明被告有為本案的犯行，本案並無任何確切的證據

可以證明被告涉犯本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與A男為釣友，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被告與

A男相約釣魚，於週末晚上會至A男家留宿，直至星期一上午

始離開A男家；被告會與A女坐於沙發上看電視，且被告知悉

A女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4歲之人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

原審及本院供承在卷（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卷第89頁、本

院卷第73頁)，核與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審理時證述（警卷

第14至24頁、偵卷第31頁、原審卷第219至243頁）、證人A

男、B女、B男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警卷第39至42、

52至56、63至65、66至67頁、偵卷第37至40、43至44頁、原

審卷第283至310、311至330、331至344頁）大致相符，並有

A女住處平面圖及現場照片（侵訴卷第55至63頁）、A女所繪

現場圖（侵訴卷第253頁）、B男所繪現場圖（侵訴卷第365

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男與B女在廚

房，不在客廳時，以手撫摸A女下體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1

次之事實，業據證人A女及B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證述明

確，並可採信。茲說明理由如下：

　⑴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歷次證述均相符，並具有可信性：

　①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阿伯（指被告，以下阿伯均指被

告）會亂摸，用手摸我尿尿那邊，阿伯摸我時我在客廳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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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當時哥哥也在旁邊看電視等語（警卷第18至23頁）；於

偵查中經檢察官詢問A女阿伯是否有摸其尿尿的地方，A女亦

點頭回應（偵卷第31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

詢問，證人A女亦證稱：【司法詢問員：妳在哪裡認識阿伯

的？妳第一次見到阿伯是在哪裡？】證人A女：○○○。

【司法詢問員：妳怎麼會去○○○？】證人A女：爸爸要釣

魚。【司法詢問員：所以爸爸帶妳去釣魚嗎？】證人A女：

（點頭）是。【司法詢問員：釣魚時阿伯也在那邊嗎？】證

人A女：對。【司法詢問員：妳是第一次在那邊見到阿伯

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後來還有再見過

到他嗎？】證人A女：有。【司法詢問員：除了○○○見到

他，還會在別的地方見到他嗎？】證人A女：家裡。【司法

詢問員：阿伯會到妳們家裡作客，是不是？】證人A女：

是。（中略）【司法詢問員：那除了跟妳們講話之外，妳可

以說說妳和阿伯之間還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沉

默）【司法詢問員：除了帶妳們去釣魚外，還會煮飯給妳們

吃嗎？】證人A女：不會。【司法詢問員：阿伯知道妳是誰

嗎？】證人A女：知道。【司法詢問員：他知不知道妳幾年

級？】證人A女：知道，二年級。【司法詢問員：所以妳們

是會聊天的，那他如何知道妳二年級？】證人A女：用講

的。【司法詢問員：妳有告訴過他，所以妳們有聊過這件事

情。那妳們在一起聊天時，或是待在一起時，有發生什麼事

嗎？】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阿伯除了跟妳聊

天外，有沒有碰到妳的身體？】證人A女：（點頭）【司法

詢問員：他碰妳身體的什麼地方呢？】證人A女：（抱緊玩

偶）【司法詢問員：這件事讓妳比較緊張，所以你把波波和

小美都抱起來了，對不對？】證人A女：（點頭）（中略）

【司法詢問員：但是妳上次跟警察說「阿伯跟妳去買黑輪跟

飲料，但有的時候妳會不喜歡阿伯跟妳去買」，妳有這樣說

過嗎？】證人A女：（沈默思考）【司法詢問員：妳再想一

想，會不會那時候雖然蠻喜歡黑輪片跟黑輪，但好像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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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情？】證人A女：（思考後點頭）【司法詢問員：所

以就變得不喜歡阿伯一起去買了？那妳有辦法說說看發生什

麼事情嗎？】證人A女：（將麥克風開關分心中）【司法詢

問員：事情是在哪裡發生的，有辦法先說嗎？】證人A女：

（搖頭）【司法詢問員：事情發生時只有妳和阿伯，還是旁

邊有其他人？】證人A女：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當時

在做什麼？】證人A女：在看電視。【司法詢問員：所以事

情發生在有電視的地方，是在客廳嗎？】證人A女：（點

頭）【司法詢問員：所以那邊只有妳、阿伯、哥哥，3個

人，對不對？】證人A女：妹妹，還有妹妹，看電視看得很

入迷。【司法詢問員：哥哥有沒有看得很入迷？】證人A

女：（搖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哥哥有一些分心？】證人

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為什麼哥哥分心？】證人A

女：不知道，太無聊吧。【司法詢問員：電視對哥哥來說太

無聊了嗎？那是適合妹妹看的電視嗎？】證人A女：（搖

頭）那個是煮料理的呀，「小當家」。（中略）【司法詢問

員：妳們在看「小當家」時，有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

女：不知道，看得太入迷了。【司法詢問員：看「小當家」

時，妳們是怎麼坐的？】證人A女：我坐在沙發上。【司法

詢問員：阿伯坐在哪裡？】證人A女：沙發上。【司法詢問

員：同一張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

員：所以妳們算是坐在蠻近的地方，是不是？】證人A女：

（點頭）【司法詢問員：那後來呢？妳們坐得很近，然後

呢？】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阿伯有沒有抱

妳？】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抱妳的什麼地

方？】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那他抱妳是一

次？還是超過一次？】證人A女：（沉默、抱玩偶小波）

（中略）【司法詢問員：那妳之前有在警察局說到「阿伯有

摸妳尿尿的地方」，是那時候發生的嗎？】證人A女：（點

頭）【司法詢問員：那妳可以幫我圈妳尿尿的地方在哪裡

嗎？】證人A女：（拿起筆於人體圖上圈選）【司法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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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這個是尿尿的地方，那我幫妳寫在旁邊。那阿伯摸的是

這個地方嗎？】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跟麥克風）

【司法詢問員：有一點難回答這個問題。那阿伯摸妳的時候

是站著還是坐在旁邊？】證人A女：坐著。【司法詢問員：

他當時坐在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

員：他用什麼地方碰妳尿尿的地方？】證人A女：（搖頭）

【司法詢問員：妳可以再表達一次嗎？我剛剛沒有看到。】

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摸妳尿尿

的地方，是你們坐在沙發的時候，那阿伯是用什麼地方碰妳

尿尿的地方？】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司法詢問

員：妳對於阿伯摸妳尿尿的地方，喜歡或不喜歡？】證人A

女：（搖頭）【司法詢問員：搖頭是不喜歡？】證人A女：

嗯。【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妳有跟別人說嗎？】證人A

女：（搖頭）【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是怎麼被知道的？】

證人A女：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怎麼樣？哥哥看到講

出去的嗎？】證人A女：（點頭）（中略）【司法詢問員：

所以事情就是發生在妳們一起在看「小當家」那一次。那妳

當時有嚇到嗎？】證人A女：太入迷，沒有。【司法詢問

員：所以說，妳一開始也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證人A

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妳當時有離開那邊嗎？或

是妳有撥開阿伯的手嗎？】證人A女：我都在看「小當家」

等語（原審卷第221至235頁）；且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亦

畫出其與被告坐於沙發上面向電視，其兄及2位妹妹在沙發

前之圖畫，並於人體圖上圈選出尿尿的地方等情，有A女手

繪圖（原審卷第253頁）、A女圈選被害人人體圖（原審卷第

255頁）在卷可考，是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

證稱被告曾摸其下體，且發生地點為家中客廳沙發上，發生

情境為其與被告當時坐於沙發上看電視，其兄亦在旁看電視

之時，是其對本案遭被告摸下體之地點、發生情境，均能詳

細描述，且歷次證述如一，其證詞並無瑕疵。

　②佐以司法詢問員以專家證人身分於原審審理時表示：經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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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庭前會談，A女的注意力是可以維持的，在與A女庭前會談

之半個小時內，A女可以專心聽我說話，如果她比較分心的

狀況下比較像是在逃避，不想要面對或是談論這個事情。她

的口語理解跟表達狀況是她的理解力是適合作證的，她可以

理解我講話的內容，甚至可以去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可以

描述她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及喜好。A女於作證過程

中講不出被告撫摸她的方式，我覺得是因為對回答這個問題

有些抗拒，像是我有請A女在人體圖圈出她被被告摸的地

方，因為她有回答是尿尿的地方，但請她圈選，她是不願意

的，僵持很久。後來我請她圈尿尿的地方，她就有圈出來

了，但我問她阿伯有摸妳這個地方嗎，她又沒有反應了。A

女於原審作證時，記憶力跟理解能力是正常的，但因為創傷

跟情緒壓力導致無法回憶或是無法敘述細節，這整件事情對

她的情緒是有蠻大的衝擊。至於證人A女於作證前半段一直

左晃右晃，應該是因為比較焦慮，但不是過動，是因為情緒

的關係很難投入整個會談的歷程，後半段好像有變得比較放

鬆，但問到細節時依然會抗拒等語（原審卷第218、237、24

4頁）；加以證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經司法詢問員詢問到關

於被告摸A女身體何部位、如何觸摸時，A女多沉默並緊抱玩

偶、表示緊張之反應（原審卷第224、232頁），此與一般性

侵害犯罪之被害人，於回想受害情節時常見之反應相符；足

認A女於回憶或陳述本案相關被害經過時，有不安、緊張之

情緒，倘若非A女親身經歷，衡情應無法憑空虛構上情及此

壓力反應，堪認證人A女之證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

　⑵證人A女上開證述，尚有下列證據可資補強：

　①經原審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對A女進行

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為：A女於案發後未主動揭露此事，於A

男經友人提醒、A男與B女主動詢問後，A女才說出此次妨害

性自主事件經過，並於陳述後，經B女發現出現侵入症狀

（很怕遇到被告，且在路上看到很像被告的男人則會閃開、

做惡夢）、逃避行為（因害怕而不重述此次妨害性自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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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認知和情緒的負面改變（對自己有負向的想法與感

受、陳述案情後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警

覺性和反應性（只要跟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有關的場合都要

B女陪同、在意較大的聲音）。根據會談過程觀察及A男與B

女之陳述，評估A女認知能力符合發展階段。但A女對於鑑定

過程之詢問多沉默，甚至閉眼拒絕回應。據A男與B女所述，

A女在案發後的個性變得內向、淡漠；情緒部分易怒恐懼害

怕；生活自理能力下向，需人多次提醒；睡眠部分易作惡

夢、中斷睡眠；人際互動更顯退縮，且排斥與異性互動，上

述面向皆與案發前有所差異。由前述現象推估，A女經歷此

次妨害性自主事件後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等情，有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2年6月5日高市凱醫成字第OOOOOOOOOOO

號函暨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原審卷第107至137

頁）在卷可考，依上述鑑定結果，案發後A女出現害怕被告

的反應，且亦有不願再重述本案的逃避行為，並對自己有負

向的想法與感受，及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

排斥與異性互動等，堪認A女確因本案身心受到影響，而出

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自得做為判斷證人A女陳述憑信

性之補強證據。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上開凱旋醫院之精神鑑

定書係以A女、A男及B女之陳述為判斷基礎，應不能作為補

強證據云云，但由上開精神鑑定書之記載，鑑定醫師於進行

心理衡鑑時，除與A女、A男及B女會談外，尚有作行為觀

察、魏氏兒童智力量表、貝克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六歲

至十八歲兒童行為檢核表-父母報告表格等，判斷A女之智能

發展各項能力表現無明顯較同齡者落後之現象；由綜合會

談、行為觀察及量表填達結果，而診斷A女經歷此次妨害性

自主事件後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可見鑑定醫師之

鑑定結果非僅憑A女、A男及B女之陳述所為，上訴意旨此部

分所辯，自不可採。

　②證人B男於第1次警詢證稱：被告會來我家跟我爸爸喝酒、釣

魚，被告在我們家時，我跟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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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沙發上，另個妹妹我一起坐地板

上。我有看到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摸很久，摸3分鐘，那

個時候爸爸及媽媽都在煮飯等語（警卷第63至65頁）；第2

次警詢證稱：我當時坐在沙發前面地板上，我回頭有親眼看

到被告用右手伸進去A女尿尿的地方，當時A女是穿短裙，隔

著褲子摸尿尿的地方，摸3分鐘，A女沒有反應，沒有其他人

看到等語（警卷第67頁）；於原審證稱：被告會來我們家過

夜，隔天在跟我們全家一起去釣魚，被告來我們家時，我跟

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

沙發上，我坐在沙發前面的地板上，爸媽則在廚房煮飯。被

告跟A女會蓋毯子在大腿上，我轉過頭時，有看到被告摸A女

尿尿的地方，我有看到被告把手伸進毯子裡且被告的手在

動，A女則在看電視沒有反應，這件事我有跟爸媽講，但他

們不信等語（原審卷第283至310頁），是證人B男歷次警詢

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有親眼目睹被告以手摸A女下體，當得

補強證人A女證述之憑信性。辯護人雖以被告的手藏在毯子

下，質疑B男如何看到被告有觸摸A女下體，而辯稱B男無親

眼目睹被告觸摸A女下體云云，而證人B男於原審作證時，雖

證稱被告摸A女時，他們兩個有蓋被子，但無法描述蓋被子

的具體情狀（原審卷第307至308頁）。然衡諸常理，毯子並

非堅固物體，若將毯子蓋在身上，毯子表面當會隨著人身體

固有的起伏或人在毯子底下的動作而有高低起伏，故即便無

法透視，從外觀上亦非不能看出人在毯子下的動作。又參酌

證人A女於原審證稱：哥哥（即B男）背對伊坐在伊前面，會

轉過來，伊有注意到哥哥一直往後看；被告有蓋被子，伊好

像沒有蓋等語（原審卷第241至242頁），審酌一般人的觀察

力集中在某一處時，往往會忽略旁邊的細節（例如：A女是

否還有蓋被子或被子的具體狀況），B男於原審雖未能具體

陳述其所見案發時毯子的狀況，但A女既有注意到B男一直往

後看，可見有吸引B男往後看的事情，B男既能具體陳述其看

到被告摸A女下體的動作，且在看到之後告訴其父母即A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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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詳後述），堪信B男確實有看到本案被告撫摸A女下體

時的狀況。

　③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案發期間被告週末會至我家過夜，他

會在客廳與孩子一起看電視，我曾聽證人B男說曾目睹被告

摸A女，B男是在目睹後隔天就來跟我及A男說，他當時說

「爸爸，我有看到阿伯摸妹妹那裡」，我有問他說是哪邊，

他就說是妹妹尿尿的地方，我問他是在哪裡發生的，他說在

客廳沙發那邊。他只有講過這1次，那次之後他一直跟我說

「媽媽，我跟爸爸講的那件事是真的，沒有騙人」等語（原

審卷第311至328頁）；證人A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於案發期

間週末會來我家過夜，也會與A女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與B

女則在廚房煮菜。證人B男曾跟我說過有目睹被告摸A女尿尿

的地方，有摸下面等語（原審卷第331至334頁），是依上開

證人證言，可知證人B男目睹被告摸A女下體後，曾將上情告

知證人A男、B女，益徵證人B男所述為真，足認被告確曾以

手撫摸A女下體而對其為猥褻行為甚明。

　④辯護人雖辯稱：B男陳述被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經原審

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樣在撫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

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成立犯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

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立犯罪，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

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作為基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

親眼看見這件事情云云。然被告被訴於本案時、地撫摸A女

胸部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非本院審判範圍。而

本案B男之證述堪以採信之理由，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至於B

男證述被告有摸A女胸部乙節，證人B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摸

A女胸部跟摸尿尿的地方是不同天晚上，有一次是摸妹妹胸

部，有一次是摸尿尿的地方等語（原審卷第307頁），已說

明是不同次。雖證人B男於警詢有證稱：我有看到「阿伯」

手摸妹妹的胸部等語（警卷第64頁），但未明確說明是否為

同一次之行為，則原審及本院採信B男之證詞認定被告此次

撫摸A女下體之犯行，採證並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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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辯護人雖於原審辯稱本案未見A女對被告行為反感之事證，

與常情不符等語，然A女因本案而對被告有迴避、害怕等反

應，並抗拒重述前述遭猥褻之經驗，並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等情，已如前述，是辯護人稱A女對被告行為並無反感，

顯與客觀事證不符。又按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

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

間之關係、當時所處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

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

響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反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

號判決意旨參照），蓋性侵害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或因恐

遭受更進一步迫害、或因礙於人情、面子、或因擔憂承受來

自於同儕、親情壓力、或受限於傳統貞操觀念影響，不願揭

露與張揚；或因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

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

立即採取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從而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

取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因人或當時之情況而異，並非以即

時報警、大肆宣揚此事為唯一之途徑。再者，性侵害對被害

人而言，本屬極難啟齒之事，尤以加害者並非陌生人，而是

與被害人有某種程度交集或關係者，即便是智識正常之成年

人有此遭遇，對於是否向他人求助、報警追訴或採取任何保

護自身權利之措施，均須再三斟酌，或考量自己無法維持原

來的學業或生活、擔心證據不足，抑或害怕加害人報復，以

及相應而來之司法程序等，理由不一而足，遑論心智未臻成

熟之A女，於案發時僅剛滿7歲，性意識尚未完全建立，客觀

上顯難期待A女得以正確應對，向外求援及時自救，自不能

以A女於遭猥褻後，未有即時揭露、舉報，甚或與被告保持

與以往相同之互動模式，即認其反應與常情相違，辯護人此

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上開犯行違反A女之意願，而認被告係犯

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

強制猥褻罪嫌等語。然查，證人A女於警詢證稱：被告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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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沒有說什麼，也沒有把他的手撥掉或說不要等語（警卷

第22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詢問，證人A女

亦表示：【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在摸妳時，妳在看小

當家，而且很入迷。那我問妳，阿伯摸妳時，妳是不知道？

還是妳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反應過來？】證人A女童：（搖

頭又點頭）【司法詢問員：比較像是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

反應過來嗎？】證人A女童：（點頭）；證人B男亦始終證稱

被告摸A女時，A女因專注在看電視而沒有反應等語，已如前

述，是依證人A女及B男證述，A女遭被告撫摸下體時並無反

應，且卷內亦查無被告為本案犯行有何施以強制力或以違反

A女意願之方式為之，已達到壓抑A女性自主意志之程度，是

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猥褻罪嫌，難認可採。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

猥褻行為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

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強制猥褻罪，容有未合，

惟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基本社會事實仍

屬相同，且經原審及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所涉罪名（原審卷第

280頁、本院卷第70、110頁），無礙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

爰依刑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

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

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甚明。查被告所犯

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罪，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之特別規定，

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

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交簡字第606號判

決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於

109年2月15日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敘明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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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審理時陳明（原審卷第35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367至378頁），其於受徒

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為累犯。檢察官固於

原審以被告曾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年，於104

年4月15日執行完畢，而後又犯公共危險案件，並於5年內再

犯本案，因認被告刑罰反應力薄弱，應加重其刑等語（原審

卷第359頁），然原審考量被告本案構成累犯之犯罪係公共

危險案件，而並非其先前所犯的妨害性自主案件，是其構成

累犯之案件與本案罪質並不相同、犯罪手法迥異，尚難認其

有特別惡性或對於刑罰反應力顯然薄弱而無法收矯治之效，

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未提起第二審上訴，公訴

檢察官於本院是否主張被告為累犯乙節，亦表示同原審認定

（本院卷第123頁），故本院亦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並

審酌被告無視A女年紀尚幼，性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竟

為滿足個人性慾，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而為本案

犯行，造成難以磨滅之傷害，誠屬不該；又被告除本案外，

前已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罪刑並入監服刑，且另有其

餘多項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

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且並未與A女、B女達成和

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

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所生危害；暨被告於原審

自述○○畢業，現從事○○○工作，日薪約O,000多元，需

扶養○○，家境○○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0月。經核

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

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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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2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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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振文




選任辯護人  蔡亦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7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呂振文與代號AV000-A111341B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係釣友，代號AV000-A111341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A男之女。呂振文自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每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均會受邀前往高雄市楠梓區A男住處留宿，於隔日與A男全家人一起前往高雄市梓官區○○○釣魚，再一同返回上址休憩，直至星期一上午始離開A男住處。詎呂振文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男與配偶即代號AV000-A111341A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在廚房時，其與A女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之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1次。嗣因A男友人自社工處得知其女曾遭呂振文親吻、擁抱，向A男示警，A男進而詢問A女，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2歲之兒童，有A女之健保卡影本（置於偵卷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關於A女姓名、生日、住所，僅記載代號、部分資訊或不予揭露，另告訴人B女為A女之母，證人A男為A女之父，證人即代號AV000-A111341C男子（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男）為A女之兄，其等之真實姓名及年籍，屬足資識別A女身分之資訊，依上開規定，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開第2項但書所指無罪部分，立法理由已載明包含於判決理由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人即被告呂振文（下稱被告）因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罪，經原審判處罪刑，被告不服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查起訴意旨另以被告就所為犯行，有違反A女意願以手撫摸A女胸部，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部分，業經原審對被告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依據前述說明，上開部分即不在被告上訴範圍，而非本院審理範圍。故本院審理範圍僅為被告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
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2、11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之父A男為釣友，且知悉A女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4歲之人，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與A男相約釣魚後，至少會於週日在A男家過夜，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A男與其配偶B女不在客廳時，被告與A女有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A女之兄即B男亦同在客廳看電視，然否認有何對未滿14歲之女子猥褻犯行，辯稱：當時A女是在看我的手機，我在看電視，我與A女當時是在客廳，當時A女的父母不是在做飯，A女的父母不在客廳，是在廚房，我沒有摸A女下體等語（本院卷第71、73、111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㈠本件所有證據僅有A女、A男、B男、B女共4 名證人的證述及凱旋醫院的鑑定報告，然而被害人本身的證詞是不可以當作判斷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再者，A男、B男、B女都沒有親眼看見被告有對A女做猥褻的動作，B男僅證述其有看到被告與A女同蓋一條毯子，但其沒有看到到底被告做了什麼樣的動作。至於A男、B女的證述，僅是轉述B男所說的內容，所以本案沒有任何的證人看到被告到底對A女做了什麼事情，甚至可能沒有做什麼，且凱旋醫院的鑑定報告亦僅能說明Ａ女有罹患什麼樣的精神創傷、什麼樣的病症，不代表這個病症是從被告而來。㈡原審有針對B男陳述被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樣在撫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成立犯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立犯罪，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作為基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親眼看見這件事情，等於沒有證據證明被告有為本案的犯行，本案並無任何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涉犯本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與A男為釣友，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被告與A男相約釣魚，於週末晚上會至A男家留宿，直至星期一上午始離開A男家；被告會與A女坐於沙發上看電視，且被告知悉A女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4歲之人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供承在卷（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卷第89頁、本院卷第73頁)，核與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審理時證述（警卷第14至24頁、偵卷第31頁、原審卷第219至243頁）、證人A男、B女、B男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警卷第39至42、52至56、63至65、66至67頁、偵卷第37至40、43至44頁、原審卷第283至310、311至330、331至344頁）大致相符，並有A女住處平面圖及現場照片（侵訴卷第55至63頁）、A女所繪現場圖（侵訴卷第253頁）、B男所繪現場圖（侵訴卷第36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男與B女在廚房，不在客廳時，以手撫摸A女下體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1次之事實，業據證人A女及B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並可採信。茲說明理由如下：
　⑴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歷次證述均相符，並具有可信性：
　①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阿伯（指被告，以下阿伯均指被告）會亂摸，用手摸我尿尿那邊，阿伯摸我時我在客廳看電視，當時哥哥也在旁邊看電視等語（警卷第18至23頁）；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詢問A女阿伯是否有摸其尿尿的地方，A女亦點頭回應（偵卷第31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詢問，證人A女亦證稱：【司法詢問員：妳在哪裡認識阿伯的？妳第一次見到阿伯是在哪裡？】證人A女：○○○。【司法詢問員：妳怎麼會去○○○？】證人A女：爸爸要釣魚。【司法詢問員：所以爸爸帶妳去釣魚嗎？】證人A女：（點頭）是。【司法詢問員：釣魚時阿伯也在那邊嗎？】證人A女：對。【司法詢問員：妳是第一次在那邊見到阿伯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後來還有再見過到他嗎？】證人A女：有。【司法詢問員：除了○○○見到他，還會在別的地方見到他嗎？】證人A女：家裡。【司法詢問員：阿伯會到妳們家裡作客，是不是？】證人A女：是。（中略）【司法詢問員：那除了跟妳們講話之外，妳可以說說妳和阿伯之間還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除了帶妳們去釣魚外，還會煮飯給妳們吃嗎？】證人A女：不會。【司法詢問員：阿伯知道妳是誰嗎？】證人A女：知道。【司法詢問員：他知不知道妳幾年級？】證人A女：知道，二年級。【司法詢問員：所以妳們是會聊天的，那他如何知道妳二年級？】證人A女：用講的。【司法詢問員：妳有告訴過他，所以妳們有聊過這件事情。那妳們在一起聊天時，或是待在一起時，有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阿伯除了跟妳聊天外，有沒有碰到妳的身體？】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碰妳身體的什麼地方呢？】證人A女：（抱緊玩偶）【司法詢問員：這件事讓妳比較緊張，所以你把波波和小美都抱起來了，對不對？】證人A女：（點頭）（中略）【司法詢問員：但是妳上次跟警察說「阿伯跟妳去買黑輪跟飲料，但有的時候妳會不喜歡阿伯跟妳去買」，妳有這樣說過嗎？】證人A女：（沈默思考）【司法詢問員：妳再想一想，會不會那時候雖然蠻喜歡黑輪片跟黑輪，但好像有發生一些事情？】證人A女：（思考後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就變得不喜歡阿伯一起去買了？那妳有辦法說說看發生什麼事情嗎？】證人A女：（將麥克風開關分心中）【司法詢問員：事情是在哪裡發生的，有辦法先說嗎？】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事情發生時只有妳和阿伯，還是旁邊有其他人？】證人A女：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當時在做什麼？】證人A女：在看電視。【司法詢問員：所以事情發生在有電視的地方，是在客廳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那邊只有妳、阿伯、哥哥，3個人，對不對？】證人A女：妹妹，還有妹妹，看電視看得很入迷。【司法詢問員：哥哥有沒有看得很入迷？】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哥哥有一些分心？】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為什麼哥哥分心？】證人A女：不知道，太無聊吧。【司法詢問員：電視對哥哥來說太無聊了嗎？那是適合妹妹看的電視嗎？】證人A女：（搖頭）那個是煮料理的呀，「小當家」。（中略）【司法詢問員：妳們在看「小當家」時，有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不知道，看得太入迷了。【司法詢問員：看「小當家」時，妳們是怎麼坐的？】證人A女：我坐在沙發上。【司法詢問員：阿伯坐在哪裡？】證人A女：沙發上。【司法詢問員：同一張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妳們算是坐在蠻近的地方，是不是？】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那後來呢？妳們坐得很近，然後呢？】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阿伯有沒有抱妳？】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抱妳的什麼地方？】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那他抱妳是一次？還是超過一次？】證人A女：（沉默、抱玩偶小波）（中略）【司法詢問員：那妳之前有在警察局說到「阿伯有摸妳尿尿的地方」，是那時候發生的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那妳可以幫我圈妳尿尿的地方在哪裡嗎？】證人A女：（拿起筆於人體圖上圈選）【司法詢問員：這個是尿尿的地方，那我幫妳寫在旁邊。那阿伯摸的是這個地方嗎？】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跟麥克風）【司法詢問員：有一點難回答這個問題。那阿伯摸妳的時候是站著還是坐在旁邊？】證人A女：坐著。【司法詢問員：他當時坐在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用什麼地方碰妳尿尿的地方？】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妳可以再表達一次嗎？我剛剛沒有看到。】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摸妳尿尿的地方，是你們坐在沙發的時候，那阿伯是用什麼地方碰妳尿尿的地方？】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司法詢問員：妳對於阿伯摸妳尿尿的地方，喜歡或不喜歡？】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搖頭是不喜歡？】證人A女：嗯。【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妳有跟別人說嗎？】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是怎麼被知道的？】證人A女：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怎麼樣？哥哥看到講出去的嗎？】證人A女：（點頭）（中略）【司法詢問員：所以事情就是發生在妳們一起在看「小當家」那一次。那妳當時有嚇到嗎？】證人A女：太入迷，沒有。【司法詢問員：所以說，妳一開始也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妳當時有離開那邊嗎？或是妳有撥開阿伯的手嗎？】證人A女：我都在看「小當家」等語（原審卷第221至235頁）；且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亦畫出其與被告坐於沙發上面向電視，其兄及2位妹妹在沙發前之圖畫，並於人體圖上圈選出尿尿的地方等情，有A女手繪圖（原審卷第253頁）、A女圈選被害人人體圖（原審卷第255頁）在卷可考，是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被告曾摸其下體，且發生地點為家中客廳沙發上，發生情境為其與被告當時坐於沙發上看電視，其兄亦在旁看電視之時，是其對本案遭被告摸下體之地點、發生情境，均能詳細描述，且歷次證述如一，其證詞並無瑕疵。
　②佐以司法詢問員以專家證人身分於原審審理時表示：經與A女庭前會談，A女的注意力是可以維持的，在與A女庭前會談之半個小時內，A女可以專心聽我說話，如果她比較分心的狀況下比較像是在逃避，不想要面對或是談論這個事情。她的口語理解跟表達狀況是她的理解力是適合作證的，她可以理解我講話的內容，甚至可以去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可以描述她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及喜好。A女於作證過程中講不出被告撫摸她的方式，我覺得是因為對回答這個問題有些抗拒，像是我有請A女在人體圖圈出她被被告摸的地方，因為她有回答是尿尿的地方，但請她圈選，她是不願意的，僵持很久。後來我請她圈尿尿的地方，她就有圈出來了，但我問她阿伯有摸妳這個地方嗎，她又沒有反應了。A女於原審作證時，記憶力跟理解能力是正常的，但因為創傷跟情緒壓力導致無法回憶或是無法敘述細節，這整件事情對她的情緒是有蠻大的衝擊。至於證人A女於作證前半段一直左晃右晃，應該是因為比較焦慮，但不是過動，是因為情緒的關係很難投入整個會談的歷程，後半段好像有變得比較放鬆，但問到細節時依然會抗拒等語（原審卷第218、237、244頁）；加以證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經司法詢問員詢問到關於被告摸A女身體何部位、如何觸摸時，A女多沉默並緊抱玩偶、表示緊張之反應（原審卷第224、232頁），此與一般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於回想受害情節時常見之反應相符；足認A女於回憶或陳述本案相關被害經過時，有不安、緊張之情緒，倘若非A女親身經歷，衡情應無法憑空虛構上情及此壓力反應，堪認證人A女之證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
　⑵證人A女上開證述，尚有下列證據可資補強：
　①經原審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對A女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為：A女於案發後未主動揭露此事，於A男經友人提醒、A男與B女主動詢問後，A女才說出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經過，並於陳述後，經B女發現出現侵入症狀（很怕遇到被告，且在路上看到很像被告的男人則會閃開、做惡夢）、逃避行為（因害怕而不重述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認知和情緒的負面改變（對自己有負向的想法與感受、陳述案情後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警覺性和反應性（只要跟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有關的場合都要B女陪同、在意較大的聲音）。根據會談過程觀察及A男與B女之陳述，評估A女認知能力符合發展階段。但A女對於鑑定過程之詢問多沉默，甚至閉眼拒絕回應。據A男與B女所述，A女在案發後的個性變得內向、淡漠；情緒部分易怒恐懼害怕；生活自理能力下向，需人多次提醒；睡眠部分易作惡夢、中斷睡眠；人際互動更顯退縮，且排斥與異性互動，上述面向皆與案發前有所差異。由前述現象推估，A女經歷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後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等情，有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2年6月5日高市凱醫成字第OOOOOOOOOOO號函暨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原審卷第107至137頁）在卷可考，依上述鑑定結果，案發後A女出現害怕被告的反應，且亦有不願再重述本案的逃避行為，並對自己有負向的想法與感受，及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排斥與異性互動等，堪認A女確因本案身心受到影響，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自得做為判斷證人A女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上開凱旋醫院之精神鑑定書係以A女、A男及B女之陳述為判斷基礎，應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云云，但由上開精神鑑定書之記載，鑑定醫師於進行心理衡鑑時，除與A女、A男及B女會談外，尚有作行為觀察、魏氏兒童智力量表、貝克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六歲至十八歲兒童行為檢核表-父母報告表格等，判斷A女之智能發展各項能力表現無明顯較同齡者落後之現象；由綜合會談、行為觀察及量表填達結果，而診斷A女經歷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後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可見鑑定醫師之鑑定結果非僅憑A女、A男及B女之陳述所為，上訴意旨此部分所辯，自不可採。
　②證人B男於第1次警詢證稱：被告會來我家跟我爸爸喝酒、釣魚，被告在我們家時，我跟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沙發上，另個妹妹我一起坐地板上。我有看到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摸很久，摸3分鐘，那個時候爸爸及媽媽都在煮飯等語（警卷第63至65頁）；第2次警詢證稱：我當時坐在沙發前面地板上，我回頭有親眼看到被告用右手伸進去A女尿尿的地方，當時A女是穿短裙，隔著褲子摸尿尿的地方，摸3分鐘，A女沒有反應，沒有其他人看到等語（警卷第67頁）；於原審證稱：被告會來我們家過夜，隔天在跟我們全家一起去釣魚，被告來我們家時，我跟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坐在沙發前面的地板上，爸媽則在廚房煮飯。被告跟A女會蓋毯子在大腿上，我轉過頭時，有看到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我有看到被告把手伸進毯子裡且被告的手在動，A女則在看電視沒有反應，這件事我有跟爸媽講，但他們不信等語（原審卷第283至310頁），是證人B男歷次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有親眼目睹被告以手摸A女下體，當得補強證人A女證述之憑信性。辯護人雖以被告的手藏在毯子下，質疑B男如何看到被告有觸摸A女下體，而辯稱B男無親眼目睹被告觸摸A女下體云云，而證人B男於原審作證時，雖證稱被告摸A女時，他們兩個有蓋被子，但無法描述蓋被子的具體情狀（原審卷第307至308頁）。然衡諸常理，毯子並非堅固物體，若將毯子蓋在身上，毯子表面當會隨著人身體固有的起伏或人在毯子底下的動作而有高低起伏，故即便無法透視，從外觀上亦非不能看出人在毯子下的動作。又參酌證人A女於原審證稱：哥哥（即B男）背對伊坐在伊前面，會轉過來，伊有注意到哥哥一直往後看；被告有蓋被子，伊好像沒有蓋等語（原審卷第241至242頁），審酌一般人的觀察力集中在某一處時，往往會忽略旁邊的細節（例如：A女是否還有蓋被子或被子的具體狀況），B男於原審雖未能具體陳述其所見案發時毯子的狀況，但A女既有注意到B男一直往後看，可見有吸引B男往後看的事情，B男既能具體陳述其看到被告摸A女下體的動作，且在看到之後告訴其父母即A男、B女（詳後述），堪信B男確實有看到本案被告撫摸A女下體時的狀況。
　③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案發期間被告週末會至我家過夜，他會在客廳與孩子一起看電視，我曾聽證人B男說曾目睹被告摸A女，B男是在目睹後隔天就來跟我及A男說，他當時說「爸爸，我有看到阿伯摸妹妹那裡」，我有問他說是哪邊，他就說是妹妹尿尿的地方，我問他是在哪裡發生的，他說在客廳沙發那邊。他只有講過這1次，那次之後他一直跟我說「媽媽，我跟爸爸講的那件事是真的，沒有騙人」等語（原審卷第311至328頁）；證人A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於案發期間週末會來我家過夜，也會與A女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與B女則在廚房煮菜。證人B男曾跟我說過有目睹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有摸下面等語（原審卷第331至334頁），是依上開證人證言，可知證人B男目睹被告摸A女下體後，曾將上情告知證人A男、B女，益徵證人B男所述為真，足認被告確曾以手撫摸A女下體而對其為猥褻行為甚明。
　④辯護人雖辯稱：B男陳述被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經原審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樣在撫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成立犯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立犯罪，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作為基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親眼看見這件事情云云。然被告被訴於本案時、地撫摸A女胸部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非本院審判範圍。而本案B男之證述堪以採信之理由，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至於B男證述被告有摸A女胸部乙節，證人B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摸A女胸部跟摸尿尿的地方是不同天晚上，有一次是摸妹妹胸部，有一次是摸尿尿的地方等語（原審卷第307頁），已說明是不同次。雖證人B男於警詢有證稱：我有看到「阿伯」手摸妹妹的胸部等語（警卷第64頁），但未明確說明是否為同一次之行為，則原審及本院採信B男之證詞認定被告此次撫摸A女下體之犯行，採證並無矛盾。
　⒊辯護人雖於原審辯稱本案未見A女對被告行為反感之事證，與常情不符等語，然A女因本案而對被告有迴避、害怕等反應，並抗拒重述前述遭猥褻之經驗，並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情，已如前述，是辯護人稱A女對被告行為並無反感，顯與客觀事證不符。又按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之關係、當時所處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反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蓋性侵害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或因恐遭受更進一步迫害、或因礙於人情、面子、或因擔憂承受來自於同儕、親情壓力、或受限於傳統貞操觀念影響，不願揭露與張揚；或因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立即採取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從而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因人或當時之情況而異，並非以即時報警、大肆宣揚此事為唯一之途徑。再者，性侵害對被害人而言，本屬極難啟齒之事，尤以加害者並非陌生人，而是與被害人有某種程度交集或關係者，即便是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有此遭遇，對於是否向他人求助、報警追訴或採取任何保護自身權利之措施，均須再三斟酌，或考量自己無法維持原來的學業或生活、擔心證據不足，抑或害怕加害人報復，以及相應而來之司法程序等，理由不一而足，遑論心智未臻成熟之A女，於案發時僅剛滿7歲，性意識尚未完全建立，客觀上顯難期待A女得以正確應對，向外求援及時自救，自不能以A女於遭猥褻後，未有即時揭露、舉報，甚或與被告保持與以往相同之互動模式，即認其反應與常情相違，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上開犯行違反A女之意願，而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強制猥褻罪嫌等語。然查，證人A女於警詢證稱：被告摸我時我沒有說什麼，也沒有把他的手撥掉或說不要等語（警卷第22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詢問，證人A女亦表示：【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在摸妳時，妳在看小當家，而且很入迷。那我問妳，阿伯摸妳時，妳是不知道？還是妳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反應過來？】證人A女童：（搖頭又點頭）【司法詢問員：比較像是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反應過來嗎？】證人A女童：（點頭）；證人B男亦始終證稱被告摸A女時，A女因專注在看電視而沒有反應等語，已如前述，是依證人A女及B男證述，A女遭被告撫摸下體時並無反應，且卷內亦查無被告為本案犯行有何施以強制力或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為之，已達到壓抑A女性自主意志之程度，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猥褻罪嫌，難認可採。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強制猥褻罪，容有未合，惟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基本社會事實仍屬相同，且經原審及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所涉罪名（原審卷第280頁、本院卷第70、110頁），無礙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甚明。查被告所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罪，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之特別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交簡字第60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於109年2月15日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敘明並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原審卷第35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367至378頁），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為累犯。檢察官固於原審以被告曾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年，於104年4月15日執行完畢，而後又犯公共危險案件，並於5年內再犯本案，因認被告刑罰反應力薄弱，應加重其刑等語（原審卷第359頁），然原審考量被告本案構成累犯之犯罪係公共危險案件，而並非其先前所犯的妨害性自主案件，是其構成累犯之案件與本案罪質並不相同、犯罪手法迥異，尚難認其有特別惡性或對於刑罰反應力顯然薄弱而無法收矯治之效，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未提起第二審上訴，公訴檢察官於本院是否主張被告為累犯乙節，亦表示同原審認定（本院卷第123頁），故本院亦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並審酌被告無視A女年紀尚幼，性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竟為滿足個人性慾，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而為本案犯行，造成難以磨滅之傷害，誠屬不該；又被告除本案外，前已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罪刑並入監服刑，且另有其餘多項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且並未與A女、B女達成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所生危害；暨被告於原審自述○○畢業，現從事○○○工作，日薪約O,000多元，需扶養○○，家境○○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0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2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振文


選任辯護人  蔡亦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
侵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71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呂振文與代號AV000-A111341B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A男）係釣友，代號AV000-A111341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A男之女。呂振文自111
    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每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均會受邀
    前往高雄市楠梓區A男住處留宿，於隔日與A男全家人一起前
    往高雄市梓官區○○○釣魚，再一同返回上址休憩，直至星期
    一上午始離開A男住處。詎呂振文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
    為猥褻之犯意，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男與
    配偶即代號AV000-A111341A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B女）在廚房時，其與A女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之際，以
    手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1次。嗣因A男友
    人自社工處得知其女曾遭呂振文親吻、擁抱，向A男示警，A
    男進而詢問A女，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
    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
    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
    案發生時為未滿12歲之兒童，有A女之健保卡影本（置於偵
    卷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關於A
    女姓名、生日、住所，僅記載代號、部分資訊或不予揭露，
    另告訴人B女為A女之母，證人A男為A女之父，證人即代號AV
    000-A111341C男子（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B男）為A女之兄，其等之真實姓名及年籍，屬足資識別A女
    身分之資訊，依上開規定，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
    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
    此限。上開第2項但書所指無罪部分，立法理由已載明包含
    於判決理由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人即被告呂振文（
    下稱被告）因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罪，經原審判處
    罪刑，被告不服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
    訴。查起訴意旨另以被告就所為犯行，有違反A女意願以手
    撫摸A女胸部，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
    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部分，業經原
    審對被告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依據前述說明，上開部分即不
    在被告上訴範圍，而非本院審理範圍。故本院審理範圍僅為
    被告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
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
    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2、11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
    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
    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
    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之父A男為釣友，且知悉A女於本案發生
    時為未滿14歲之人，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與A男
    相約釣魚後，至少會於週日在A男家過夜，於上開留宿A男住
    處期間某日晚上，A男與其配偶B女不在客廳時，被告與A女
    有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A女之兄即B男亦同在客廳看電
    視，然否認有何對未滿14歲之女子猥褻犯行，辯稱：當時A
    女是在看我的手機，我在看電視，我與A女當時是在客廳，
    當時A女的父母不是在做飯，A女的父母不在客廳，是在廚房
    ，我沒有摸A女下體等語（本院卷第71、73、111頁）。辯護
    人則為被告辯稱：㈠本件所有證據僅有A女、A男、B男、B女
    共4 名證人的證述及凱旋醫院的鑑定報告，然而被害人本身
    的證詞是不可以當作判斷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再者，A男
    、B男、B女都沒有親眼看見被告有對A女做猥褻的動作，B男
    僅證述其有看到被告與A女同蓋一條毯子，但其沒有看到到
    底被告做了什麼樣的動作。至於A男、B女的證述，僅是轉述
    B男所說的內容，所以本案沒有任何的證人看到被告到底對A
    女做了什麼事情，甚至可能沒有做什麼，且凱旋醫院的鑑定
    報告亦僅能說明Ａ女有罹患什麼樣的精神創傷、什麼樣的病
    症，不代表這個病症是從被告而來。㈡原審有針對B男陳述被
    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樣在撫
    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成立犯
    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立犯罪
    ，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作為基
    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親眼看見這件事情，等於沒有證據
    證明被告有為本案的犯行，本案並無任何確切的證據可以證
    明被告涉犯本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與A男為釣友，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被告與A
    男相約釣魚，於週末晚上會至A男家留宿，直至星期一上午
    始離開A男家；被告會與A女坐於沙發上看電視，且被告知悉
    A女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4歲之人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
    原審及本院供承在卷（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卷第89頁、本
    院卷第73頁)，核與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審理時證述（警卷
    第14至24頁、偵卷第31頁、原審卷第219至243頁）、證人A
    男、B女、B男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警卷第39至42、
    52至56、63至65、66至67頁、偵卷第37至40、43至44頁、原
    審卷第283至310、311至330、331至344頁）大致相符，並有
    A女住處平面圖及現場照片（侵訴卷第55至63頁）、A女所繪
    現場圖（侵訴卷第253頁）、B男所繪現場圖（侵訴卷第365
    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男與B女在廚房，
    不在客廳時，以手撫摸A女下體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1次之
    事實，業據證人A女及B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並
    可採信。茲說明理由如下：
　⑴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歷次證述均相符，並具有可信性：
　①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阿伯（指被告，以下阿伯均指被告）
    會亂摸，用手摸我尿尿那邊，阿伯摸我時我在客廳看電視，
    當時哥哥也在旁邊看電視等語（警卷第18至23頁）；於偵查
    中經檢察官詢問A女阿伯是否有摸其尿尿的地方，A女亦點頭
    回應（偵卷第31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詢問
    ，證人A女亦證稱：【司法詢問員：妳在哪裡認識阿伯的？
    妳第一次見到阿伯是在哪裡？】證人A女：○○○。【司法詢問
    員：妳怎麼會去○○○？】證人A女：爸爸要釣魚。【司法詢問
    員：所以爸爸帶妳去釣魚嗎？】證人A女：（點頭）是。【
    司法詢問員：釣魚時阿伯也在那邊嗎？】證人A女：對。【
    司法詢問員：妳是第一次在那邊見到阿伯嗎？】證人A女：
    （點頭）【司法詢問員：後來還有再見過到他嗎？】證人A
    女：有。【司法詢問員：除了○○○見到他，還會在別的地方
    見到他嗎？】證人A女：家裡。【司法詢問員：阿伯會到妳
    們家裡作客，是不是？】證人A女：是。（中略）【司法詢
    問員：那除了跟妳們講話之外，妳可以說說妳和阿伯之間還
    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除了
    帶妳們去釣魚外，還會煮飯給妳們吃嗎？】證人A女：不會
    。【司法詢問員：阿伯知道妳是誰嗎？】證人A女：知道。
    【司法詢問員：他知不知道妳幾年級？】證人A女：知道，
    二年級。【司法詢問員：所以妳們是會聊天的，那他如何知
    道妳二年級？】證人A女：用講的。【司法詢問員：妳有告
    訴過他，所以妳們有聊過這件事情。那妳們在一起聊天時，
    或是待在一起時，有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沉默）
    【司法詢問員：阿伯除了跟妳聊天外，有沒有碰到妳的身體
    ？】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碰妳身體的什麼
    地方呢？】證人A女：（抱緊玩偶）【司法詢問員：這件事
    讓妳比較緊張，所以你把波波和小美都抱起來了，對不對？
    】證人A女：（點頭）（中略）【司法詢問員：但是妳上次
    跟警察說「阿伯跟妳去買黑輪跟飲料，但有的時候妳會不喜
    歡阿伯跟妳去買」，妳有這樣說過嗎？】證人A女：（沈默
    思考）【司法詢問員：妳再想一想，會不會那時候雖然蠻喜
    歡黑輪片跟黑輪，但好像有發生一些事情？】證人A女：（
    思考後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就變得不喜歡阿伯一起去
    買了？那妳有辦法說說看發生什麼事情嗎？】證人A女：（
    將麥克風開關分心中）【司法詢問員：事情是在哪裡發生的
    ，有辦法先說嗎？】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事
    情發生時只有妳和阿伯，還是旁邊有其他人？】證人A女：
    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當時在做什麼？】證人A女：在
    看電視。【司法詢問員：所以事情發生在有電視的地方，是
    在客廳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那邊
    只有妳、阿伯、哥哥，3個人，對不對？】證人A女：妹妹，
    還有妹妹，看電視看得很入迷。【司法詢問員：哥哥有沒有
    看得很入迷？】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哥
    哥有一些分心？】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為什
    麼哥哥分心？】證人A女：不知道，太無聊吧。【司法詢問
    員：電視對哥哥來說太無聊了嗎？那是適合妹妹看的電視嗎
    ？】證人A女：（搖頭）那個是煮料理的呀，「小當家」。
    （中略）【司法詢問員：妳們在看「小當家」時，有發生什
    麼事嗎？】證人A女：不知道，看得太入迷了。【司法詢問
    員：看「小當家」時，妳們是怎麼坐的？】證人A女：我坐
    在沙發上。【司法詢問員：阿伯坐在哪裡？】證人A女：沙
    發上。【司法詢問員：同一張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
    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妳們算是坐在蠻近的地方，是不是
    ？】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那後來呢？妳們坐
    得很近，然後呢？】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阿
    伯有沒有抱妳？】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抱
    妳的什麼地方？】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那他
    抱妳是一次？還是超過一次？】證人A女：（沉默、抱玩偶
    小波）（中略）【司法詢問員：那妳之前有在警察局說到「
    阿伯有摸妳尿尿的地方」，是那時候發生的嗎？】證人A女
    ：（點頭）【司法詢問員：那妳可以幫我圈妳尿尿的地方在
    哪裡嗎？】證人A女：（拿起筆於人體圖上圈選）【司法詢
    問員：這個是尿尿的地方，那我幫妳寫在旁邊。那阿伯摸的
    是這個地方嗎？】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跟麥克風）
    【司法詢問員：有一點難回答這個問題。那阿伯摸妳的時候
    是站著還是坐在旁邊？】證人A女：坐著。【司法詢問員：
    他當時坐在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
    ：他用什麼地方碰妳尿尿的地方？】證人A女：（搖頭）【
    司法詢問員：妳可以再表達一次嗎？我剛剛沒有看到。】證
    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摸妳尿尿的
    地方，是你們坐在沙發的時候，那阿伯是用什麼地方碰妳尿
    尿的地方？】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司法詢問員
    ：妳對於阿伯摸妳尿尿的地方，喜歡或不喜歡？】證人A女
    ：（搖頭）【司法詢問員：搖頭是不喜歡？】證人A女：嗯
    。【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妳有跟別人說嗎？】證人A女：
    （搖頭）【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是怎麼被知道的？】證人
    A女：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怎麼樣？哥哥看到講出去
    的嗎？】證人A女：（點頭）（中略）【司法詢問員：所以
    事情就是發生在妳們一起在看「小當家」那一次。那妳當時
    有嚇到嗎？】證人A女：太入迷，沒有。【司法詢問員：所
    以說，妳一開始也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證人A女：（點
    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妳當時有離開那邊嗎？或是妳有撥
    開阿伯的手嗎？】證人A女：我都在看「小當家」等語（原
    審卷第221至235頁）；且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亦畫出其與
    被告坐於沙發上面向電視，其兄及2位妹妹在沙發前之圖畫
    ，並於人體圖上圈選出尿尿的地方等情，有A女手繪圖（原
    審卷第253頁）、A女圈選被害人人體圖（原審卷第255頁）
    在卷可考，是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被
    告曾摸其下體，且發生地點為家中客廳沙發上，發生情境為
    其與被告當時坐於沙發上看電視，其兄亦在旁看電視之時，
    是其對本案遭被告摸下體之地點、發生情境，均能詳細描述
    ，且歷次證述如一，其證詞並無瑕疵。
　②佐以司法詢問員以專家證人身分於原審審理時表示：經與A女
    庭前會談，A女的注意力是可以維持的，在與A女庭前會談之
    半個小時內，A女可以專心聽我說話，如果她比較分心的狀
    況下比較像是在逃避，不想要面對或是談論這個事情。她的
    口語理解跟表達狀況是她的理解力是適合作證的，她可以理
    解我講話的內容，甚至可以去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可以描
    述她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及喜好。A女於作證過程中
    講不出被告撫摸她的方式，我覺得是因為對回答這個問題有
    些抗拒，像是我有請A女在人體圖圈出她被被告摸的地方，
    因為她有回答是尿尿的地方，但請她圈選，她是不願意的，
    僵持很久。後來我請她圈尿尿的地方，她就有圈出來了，但
    我問她阿伯有摸妳這個地方嗎，她又沒有反應了。A女於原
    審作證時，記憶力跟理解能力是正常的，但因為創傷跟情緒
    壓力導致無法回憶或是無法敘述細節，這整件事情對她的情
    緒是有蠻大的衝擊。至於證人A女於作證前半段一直左晃右
    晃，應該是因為比較焦慮，但不是過動，是因為情緒的關係
    很難投入整個會談的歷程，後半段好像有變得比較放鬆，但
    問到細節時依然會抗拒等語（原審卷第218、237、244頁）
    ；加以證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經司法詢問員詢問到關於被
    告摸A女身體何部位、如何觸摸時，A女多沉默並緊抱玩偶、
    表示緊張之反應（原審卷第224、232頁），此與一般性侵害
    犯罪之被害人，於回想受害情節時常見之反應相符；足認A
    女於回憶或陳述本案相關被害經過時，有不安、緊張之情緒
    ，倘若非A女親身經歷，衡情應無法憑空虛構上情及此壓力
    反應，堪認證人A女之證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
　⑵證人A女上開證述，尚有下列證據可資補強：
　①經原審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對A女進行精
    神鑑定，鑑定結果為：A女於案發後未主動揭露此事，於A男
    經友人提醒、A男與B女主動詢問後，A女才說出此次妨害性
    自主事件經過，並於陳述後，經B女發現出現侵入症狀（很
    怕遇到被告，且在路上看到很像被告的男人則會閃開、做惡
    夢）、逃避行為（因害怕而不重述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
    認知和情緒的負面改變（對自己有負向的想法與感受、陳述
    案情後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警覺性和反
    應性（只要跟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有關的場合都要B女陪同
    、在意較大的聲音）。根據會談過程觀察及A男與B女之陳述
    ，評估A女認知能力符合發展階段。但A女對於鑑定過程之詢
    問多沉默，甚至閉眼拒絕回應。據A男與B女所述，A女在案
    發後的個性變得內向、淡漠；情緒部分易怒恐懼害怕；生活
    自理能力下向，需人多次提醒；睡眠部分易作惡夢、中斷睡
    眠；人際互動更顯退縮，且排斥與異性互動，上述面向皆與
    案發前有所差異。由前述現象推估，A女經歷此次妨害性自
    主事件後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等情，有高雄市立凱
    旋醫院112年6月5日高市凱醫成字第OOOOOOOOOOO號函暨高雄
    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原審卷第107至137頁）在卷可考
    ，依上述鑑定結果，案發後A女出現害怕被告的反應，且亦
    有不願再重述本案的逃避行為，並對自己有負向的想法與感
    受，及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排斥與異性互
    動等，堪認A女確因本案身心受到影響，而出現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反應，自得做為判斷證人A女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
    。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上開凱旋醫院之精神鑑定書係以A女
    、A男及B女之陳述為判斷基礎，應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云云，
    但由上開精神鑑定書之記載，鑑定醫師於進行心理衡鑑時，
    除與A女、A男及B女會談外，尚有作行為觀察、魏氏兒童智
    力量表、貝克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六歲至十八歲兒童行
    為檢核表-父母報告表格等，判斷A女之智能發展各項能力表
    現無明顯較同齡者落後之現象；由綜合會談、行為觀察及量
    表填達結果，而診斷A女經歷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後已出現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可見鑑定醫師之鑑定結果非僅憑A
    女、A男及B女之陳述所為，上訴意旨此部分所辯，自不可採
    。
　②證人B男於第1次警詢證稱：被告會來我家跟我爸爸喝酒、釣
    魚，被告在我們家時，我跟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
    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沙發上，另個妹妹我一起坐地板
    上。我有看到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摸很久，摸3分鐘，那
    個時候爸爸及媽媽都在煮飯等語（警卷第63至65頁）；第2
    次警詢證稱：我當時坐在沙發前面地板上，我回頭有親眼看
    到被告用右手伸進去A女尿尿的地方，當時A女是穿短裙，隔
    著褲子摸尿尿的地方，摸3分鐘，A女沒有反應，沒有其他人
    看到等語（警卷第67頁）；於原審證稱：被告會來我們家過
    夜，隔天在跟我們全家一起去釣魚，被告來我們家時，我跟
    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
    沙發上，我坐在沙發前面的地板上，爸媽則在廚房煮飯。被
    告跟A女會蓋毯子在大腿上，我轉過頭時，有看到被告摸A女
    尿尿的地方，我有看到被告把手伸進毯子裡且被告的手在動
    ，A女則在看電視沒有反應，這件事我有跟爸媽講，但他們
    不信等語（原審卷第283至310頁），是證人B男歷次警詢及
    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有親眼目睹被告以手摸A女下體，當得補
    強證人A女證述之憑信性。辯護人雖以被告的手藏在毯子下
    ，質疑B男如何看到被告有觸摸A女下體，而辯稱B男無親眼
    目睹被告觸摸A女下體云云，而證人B男於原審作證時，雖證
    稱被告摸A女時，他們兩個有蓋被子，但無法描述蓋被子的
    具體情狀（原審卷第307至308頁）。然衡諸常理，毯子並非
    堅固物體，若將毯子蓋在身上，毯子表面當會隨著人身體固
    有的起伏或人在毯子底下的動作而有高低起伏，故即便無法
    透視，從外觀上亦非不能看出人在毯子下的動作。又參酌證
    人A女於原審證稱：哥哥（即B男）背對伊坐在伊前面，會轉
    過來，伊有注意到哥哥一直往後看；被告有蓋被子，伊好像
    沒有蓋等語（原審卷第241至242頁），審酌一般人的觀察力
    集中在某一處時，往往會忽略旁邊的細節（例如：A女是否
    還有蓋被子或被子的具體狀況），B男於原審雖未能具體陳
    述其所見案發時毯子的狀況，但A女既有注意到B男一直往後
    看，可見有吸引B男往後看的事情，B男既能具體陳述其看到
    被告摸A女下體的動作，且在看到之後告訴其父母即A男、B
    女（詳後述），堪信B男確實有看到本案被告撫摸A女下體時
    的狀況。
　③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案發期間被告週末會至我家過夜，他會
    在客廳與孩子一起看電視，我曾聽證人B男說曾目睹被告摸A
    女，B男是在目睹後隔天就來跟我及A男說，他當時說「爸爸
    ，我有看到阿伯摸妹妹那裡」，我有問他說是哪邊，他就說
    是妹妹尿尿的地方，我問他是在哪裡發生的，他說在客廳沙
    發那邊。他只有講過這1次，那次之後他一直跟我說「媽媽
    ，我跟爸爸講的那件事是真的，沒有騙人」等語（原審卷第
    311至328頁）；證人A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於案發期間週末
    會來我家過夜，也會與A女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與B女則在
    廚房煮菜。證人B男曾跟我說過有目睹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
    ，有摸下面等語（原審卷第331至334頁），是依上開證人證
    言，可知證人B男目睹被告摸A女下體後，曾將上情告知證人
    A男、B女，益徵證人B男所述為真，足認被告確曾以手撫摸A
    女下體而對其為猥褻行為甚明。
　④辯護人雖辯稱：B男陳述被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經原審
    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樣在撫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
    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成立犯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
    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立犯罪，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
    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作為基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
    親眼看見這件事情云云。然被告被訴於本案時、地撫摸A女
    胸部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非本院審判範圍。而
    本案B男之證述堪以採信之理由，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至於B
    男證述被告有摸A女胸部乙節，證人B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摸
    A女胸部跟摸尿尿的地方是不同天晚上，有一次是摸妹妹胸
    部，有一次是摸尿尿的地方等語（原審卷第307頁），已說
    明是不同次。雖證人B男於警詢有證稱：我有看到「阿伯」
    手摸妹妹的胸部等語（警卷第64頁），但未明確說明是否為
    同一次之行為，則原審及本院採信B男之證詞認定被告此次
    撫摸A女下體之犯行，採證並無矛盾。
　⒊辯護人雖於原審辯稱本案未見A女對被告行為反感之事證，與
    常情不符等語，然A女因本案而對被告有迴避、害怕等反應
    ，並抗拒重述前述遭猥褻之經驗，並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等情，已如前述，是辯護人稱A女對被告行為並無反感，顯
    與客觀事證不符。又按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
    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
    之關係、當時所處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
    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
    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反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
    判決意旨參照），蓋性侵害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或因恐遭
    受更進一步迫害、或因礙於人情、面子、或因擔憂承受來自
    於同儕、親情壓力、或受限於傳統貞操觀念影響，不願揭露
    與張揚；或因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
    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立
    即採取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從而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
    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因人或當時之情況而異，並非以即時
    報警、大肆宣揚此事為唯一之途徑。再者，性侵害對被害人
    而言，本屬極難啟齒之事，尤以加害者並非陌生人，而是與
    被害人有某種程度交集或關係者，即便是智識正常之成年人
    有此遭遇，對於是否向他人求助、報警追訴或採取任何保護
    自身權利之措施，均須再三斟酌，或考量自己無法維持原來
    的學業或生活、擔心證據不足，抑或害怕加害人報復，以及
    相應而來之司法程序等，理由不一而足，遑論心智未臻成熟
    之A女，於案發時僅剛滿7歲，性意識尚未完全建立，客觀上
    顯難期待A女得以正確應對，向外求援及時自救，自不能以A
    女於遭猥褻後，未有即時揭露、舉報，甚或與被告保持與以
    往相同之互動模式，即認其反應與常情相違，辯護人此部分
    所辯，尚難憑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上開犯行違反A女之意願，而認被告係犯刑
    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強
    制猥褻罪嫌等語。然查，證人A女於警詢證稱：被告摸我時
    我沒有說什麼，也沒有把他的手撥掉或說不要等語（警卷第
    22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詢問，證人A女亦
    表示：【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在摸妳時，妳在看小當
    家，而且很入迷。那我問妳，阿伯摸妳時，妳是不知道？還
    是妳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反應過來？】證人A女童：（搖頭
    又點頭）【司法詢問員：比較像是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反
    應過來嗎？】證人A女童：（點頭）；證人B男亦始終證稱被
    告摸A女時，A女因專注在看電視而沒有反應等語，已如前述
    ，是依證人A女及B男證述，A女遭被告撫摸下體時並無反應
    ，且卷內亦查無被告為本案犯行有何施以強制力或以違反A
    女意願之方式為之，已達到壓抑A女性自主意志之程度，是
    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猥褻罪嫌，難認可採。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
    猥褻行為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
    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強制猥褻罪，容有未合，
    惟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基本社會事實仍
    屬相同，且經原審及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所涉罪名（原審卷第
    280頁、本院卷第70、110頁），無礙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
    爰依刑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
    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
    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甚明。查被告所犯
    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罪，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之特別規定，
    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
    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交簡字第606號判
    決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於
    109年2月15日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敘明並於
    原審審理時陳明（原審卷第35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367至378頁），其於受徒
    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為累犯。檢察官固於
    原審以被告曾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年，於104
    年4月15日執行完畢，而後又犯公共危險案件，並於5年內再
    犯本案，因認被告刑罰反應力薄弱，應加重其刑等語（原審
    卷第359頁），然原審考量被告本案構成累犯之犯罪係公共
    危險案件，而並非其先前所犯的妨害性自主案件，是其構成
    累犯之案件與本案罪質並不相同、犯罪手法迥異，尚難認其
    有特別惡性或對於刑罰反應力顯然薄弱而無法收矯治之效，
    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未提起第二審上訴，公訴
    檢察官於本院是否主張被告為累犯乙節，亦表示同原審認定
    （本院卷第123頁），故本院亦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並
    審酌被告無視A女年紀尚幼，性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竟
    為滿足個人性慾，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而為本案
    犯行，造成難以磨滅之傷害，誠屬不該；又被告除本案外，
    前已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罪刑並入監服刑，且另有其
    餘多項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
    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且並未與A女、B女達成和
    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
    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所生危害；暨被告於原審
    自述○○畢業，現從事○○○工作，日薪約O,000多元，需扶養○○
    ，家境○○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0月。經核原判決認事
    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2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振文


選任辯護人  蔡亦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7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呂振文與代號AV000-A111341B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係釣友，代號AV000-A111341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A男之女。呂振文自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每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均會受邀前往高雄市楠梓區A男住處留宿，於隔日與A男全家人一起前往高雄市梓官區○○○釣魚，再一同返回上址休憩，直至星期一上午始離開A男住處。詎呂振文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男與配偶即代號AV000-A111341A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在廚房時，其與A女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之際，以手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1次。嗣因A男友人自社工處得知其女曾遭呂振文親吻、擁抱，向A男示警，A男進而詢問A女，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2歲之兒童，有A女之健保卡影本（置於偵卷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關於A女姓名、生日、住所，僅記載代號、部分資訊或不予揭露，另告訴人B女為A女之母，證人A男為A女之父，證人即代號AV000-A111341C男子（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男）為A女之兄，其等之真實姓名及年籍，屬足資識別A女身分之資訊，依上開規定，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開第2項但書所指無罪部分，立法理由已載明包含於判決理由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人即被告呂振文（下稱被告）因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罪，經原審判處罪刑，被告不服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查起訴意旨另以被告就所為犯行，有違反A女意願以手撫摸A女胸部，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部分，業經原審對被告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依據前述說明，上開部分即不在被告上訴範圍，而非本院審理範圍。故本院審理範圍僅為被告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
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2、11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之父A男為釣友，且知悉A女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4歲之人，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與A男相約釣魚後，至少會於週日在A男家過夜，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A男與其配偶B女不在客廳時，被告與A女有同坐於客廳沙發上看電視，A女之兄即B男亦同在客廳看電視，然否認有何對未滿14歲之女子猥褻犯行，辯稱：當時A女是在看我的手機，我在看電視，我與A女當時是在客廳，當時A女的父母不是在做飯，A女的父母不在客廳，是在廚房，我沒有摸A女下體等語（本院卷第71、73、111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㈠本件所有證據僅有A女、A男、B男、B女共4 名證人的證述及凱旋醫院的鑑定報告，然而被害人本身的證詞是不可以當作判斷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再者，A男、B男、B女都沒有親眼看見被告有對A女做猥褻的動作，B男僅證述其有看到被告與A女同蓋一條毯子，但其沒有看到到底被告做了什麼樣的動作。至於A男、B女的證述，僅是轉述B男所說的內容，所以本案沒有任何的證人看到被告到底對A女做了什麼事情，甚至可能沒有做什麼，且凱旋醫院的鑑定報告亦僅能說明Ａ女有罹患什麼樣的精神創傷、什麼樣的病症，不代表這個病症是從被告而來。㈡原審有針對B男陳述被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樣在撫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成立犯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立犯罪，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作為基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親眼看見這件事情，等於沒有證據證明被告有為本案的犯行，本案並無任何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涉犯本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與A男為釣友，於111年2月間起至同年4月底止，被告與A男相約釣魚，於週末晚上會至A男家留宿，直至星期一上午始離開A男家；被告會與A女坐於沙發上看電視，且被告知悉A女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4歲之人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供承在卷（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卷第89頁、本院卷第73頁)，核與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審理時證述（警卷第14至24頁、偵卷第31頁、原審卷第219至243頁）、證人A男、B女、B男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警卷第39至42、52至56、63至65、66至67頁、偵卷第37至40、43至44頁、原審卷第283至310、311至330、331至344頁）大致相符，並有A女住處平面圖及現場照片（侵訴卷第55至63頁）、A女所繪現場圖（侵訴卷第253頁）、B男所繪現場圖（侵訴卷第36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於上開留宿A男住處期間某日晚上，趁A男與B女在廚房，不在客廳時，以手撫摸A女下體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1次之事實，業據證人A女及B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並可採信。茲說明理由如下：
　⑴證人A女於警偵及原審歷次證述均相符，並具有可信性：
　①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阿伯（指被告，以下阿伯均指被告）會亂摸，用手摸我尿尿那邊，阿伯摸我時我在客廳看電視，當時哥哥也在旁邊看電視等語（警卷第18至23頁）；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詢問A女阿伯是否有摸其尿尿的地方，A女亦點頭回應（偵卷第31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詢問，證人A女亦證稱：【司法詢問員：妳在哪裡認識阿伯的？妳第一次見到阿伯是在哪裡？】證人A女：○○○。【司法詢問員：妳怎麼會去○○○？】證人A女：爸爸要釣魚。【司法詢問員：所以爸爸帶妳去釣魚嗎？】證人A女：（點頭）是。【司法詢問員：釣魚時阿伯也在那邊嗎？】證人A女：對。【司法詢問員：妳是第一次在那邊見到阿伯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後來還有再見過到他嗎？】證人A女：有。【司法詢問員：除了○○○見到他，還會在別的地方見到他嗎？】證人A女：家裡。【司法詢問員：阿伯會到妳們家裡作客，是不是？】證人A女：是。（中略）【司法詢問員：那除了跟妳們講話之外，妳可以說說妳和阿伯之間還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除了帶妳們去釣魚外，還會煮飯給妳們吃嗎？】證人A女：不會。【司法詢問員：阿伯知道妳是誰嗎？】證人A女：知道。【司法詢問員：他知不知道妳幾年級？】證人A女：知道，二年級。【司法詢問員：所以妳們是會聊天的，那他如何知道妳二年級？】證人A女：用講的。【司法詢問員：妳有告訴過他，所以妳們有聊過這件事情。那妳們在一起聊天時，或是待在一起時，有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阿伯除了跟妳聊天外，有沒有碰到妳的身體？】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碰妳身體的什麼地方呢？】證人A女：（抱緊玩偶）【司法詢問員：這件事讓妳比較緊張，所以你把波波和小美都抱起來了，對不對？】證人A女：（點頭）（中略）【司法詢問員：但是妳上次跟警察說「阿伯跟妳去買黑輪跟飲料，但有的時候妳會不喜歡阿伯跟妳去買」，妳有這樣說過嗎？】證人A女：（沈默思考）【司法詢問員：妳再想一想，會不會那時候雖然蠻喜歡黑輪片跟黑輪，但好像有發生一些事情？】證人A女：（思考後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就變得不喜歡阿伯一起去買了？那妳有辦法說說看發生什麼事情嗎？】證人A女：（將麥克風開關分心中）【司法詢問員：事情是在哪裡發生的，有辦法先說嗎？】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事情發生時只有妳和阿伯，還是旁邊有其他人？】證人A女：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當時在做什麼？】證人A女：在看電視。【司法詢問員：所以事情發生在有電視的地方，是在客廳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那邊只有妳、阿伯、哥哥，3個人，對不對？】證人A女：妹妹，還有妹妹，看電視看得很入迷。【司法詢問員：哥哥有沒有看得很入迷？】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哥哥有一些分心？】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為什麼哥哥分心？】證人A女：不知道，太無聊吧。【司法詢問員：電視對哥哥來說太無聊了嗎？那是適合妹妹看的電視嗎？】證人A女：（搖頭）那個是煮料理的呀，「小當家」。（中略）【司法詢問員：妳們在看「小當家」時，有發生什麼事嗎？】證人A女：不知道，看得太入迷了。【司法詢問員：看「小當家」時，妳們是怎麼坐的？】證人A女：我坐在沙發上。【司法詢問員：阿伯坐在哪裡？】證人A女：沙發上。【司法詢問員：同一張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妳們算是坐在蠻近的地方，是不是？】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那後來呢？妳們坐得很近，然後呢？】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阿伯有沒有抱妳？】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抱妳的什麼地方？】證人A女：（聳肩） 【司法詢問員：那他抱妳是一次？還是超過一次？】證人A女：（沉默、抱玩偶小波）（中略）【司法詢問員：那妳之前有在警察局說到「阿伯有摸妳尿尿的地方」，是那時候發生的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那妳可以幫我圈妳尿尿的地方在哪裡嗎？】證人A女：（拿起筆於人體圖上圈選）【司法詢問員：這個是尿尿的地方，那我幫妳寫在旁邊。那阿伯摸的是這個地方嗎？】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跟麥克風）【司法詢問員：有一點難回答這個問題。那阿伯摸妳的時候是站著還是坐在旁邊？】證人A女：坐著。【司法詢問員：他當時坐在沙發上嗎？】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他用什麼地方碰妳尿尿的地方？】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妳可以再表達一次嗎？我剛剛沒有看到。】證人A女：（沉默）【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摸妳尿尿的地方，是你們坐在沙發的時候，那阿伯是用什麼地方碰妳尿尿的地方？】證人A女：（沉默並抱著玩偶）【司法詢問員：妳對於阿伯摸妳尿尿的地方，喜歡或不喜歡？】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搖頭是不喜歡？】證人A女：嗯。【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妳有跟別人說嗎？】證人A女：（搖頭）【司法詢問員：這件事情是怎麼被知道的？】證人A女：哥哥。【司法詢問員：哥哥怎麼樣？哥哥看到講出去的嗎？】證人A女：（點頭）（中略）【司法詢問員：所以事情就是發生在妳們一起在看「小當家」那一次。那妳當時有嚇到嗎？】證人A女：太入迷，沒有。【司法詢問員：所以說，妳一開始也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證人A女：（點頭）【司法詢問員：所以妳當時有離開那邊嗎？或是妳有撥開阿伯的手嗎？】證人A女：我都在看「小當家」等語（原審卷第221至235頁）；且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亦畫出其與被告坐於沙發上面向電視，其兄及2位妹妹在沙發前之圖畫，並於人體圖上圈選出尿尿的地方等情，有A女手繪圖（原審卷第253頁）、A女圈選被害人人體圖（原審卷第255頁）在卷可考，是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被告曾摸其下體，且發生地點為家中客廳沙發上，發生情境為其與被告當時坐於沙發上看電視，其兄亦在旁看電視之時，是其對本案遭被告摸下體之地點、發生情境，均能詳細描述，且歷次證述如一，其證詞並無瑕疵。
　②佐以司法詢問員以專家證人身分於原審審理時表示：經與A女庭前會談，A女的注意力是可以維持的，在與A女庭前會談之半個小時內，A女可以專心聽我說話，如果她比較分心的狀況下比較像是在逃避，不想要面對或是談論這個事情。她的口語理解跟表達狀況是她的理解力是適合作證的，她可以理解我講話的內容，甚至可以去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可以描述她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及喜好。A女於作證過程中講不出被告撫摸她的方式，我覺得是因為對回答這個問題有些抗拒，像是我有請A女在人體圖圈出她被被告摸的地方，因為她有回答是尿尿的地方，但請她圈選，她是不願意的，僵持很久。後來我請她圈尿尿的地方，她就有圈出來了，但我問她阿伯有摸妳這個地方嗎，她又沒有反應了。A女於原審作證時，記憶力跟理解能力是正常的，但因為創傷跟情緒壓力導致無法回憶或是無法敘述細節，這整件事情對她的情緒是有蠻大的衝擊。至於證人A女於作證前半段一直左晃右晃，應該是因為比較焦慮，但不是過動，是因為情緒的關係很難投入整個會談的歷程，後半段好像有變得比較放鬆，但問到細節時依然會抗拒等語（原審卷第218、237、244頁）；加以證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經司法詢問員詢問到關於被告摸A女身體何部位、如何觸摸時，A女多沉默並緊抱玩偶、表示緊張之反應（原審卷第224、232頁），此與一般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於回想受害情節時常見之反應相符；足認A女於回憶或陳述本案相關被害經過時，有不安、緊張之情緒，倘若非A女親身經歷，衡情應無法憑空虛構上情及此壓力反應，堪認證人A女之證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
　⑵證人A女上開證述，尚有下列證據可資補強：
　①經原審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對A女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為：A女於案發後未主動揭露此事，於A男經友人提醒、A男與B女主動詢問後，A女才說出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經過，並於陳述後，經B女發現出現侵入症狀（很怕遇到被告，且在路上看到很像被告的男人則會閃開、做惡夢）、逃避行為（因害怕而不重述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認知和情緒的負面改變（對自己有負向的想法與感受、陳述案情後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警覺性和反應性（只要跟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有關的場合都要B女陪同、在意較大的聲音）。根據會談過程觀察及A男與B女之陳述，評估A女認知能力符合發展階段。但A女對於鑑定過程之詢問多沉默，甚至閉眼拒絕回應。據A男與B女所述，A女在案發後的個性變得內向、淡漠；情緒部分易怒恐懼害怕；生活自理能力下向，需人多次提醒；睡眠部分易作惡夢、中斷睡眠；人際互動更顯退縮，且排斥與異性互動，上述面向皆與案發前有所差異。由前述現象推估，A女經歷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後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等情，有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2年6月5日高市凱醫成字第OOOOOOOOOOO號函暨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原審卷第107至137頁）在卷可考，依上述鑑定結果，案發後A女出現害怕被告的反應，且亦有不願再重述本案的逃避行為，並對自己有負向的想法與感受，及出現緊張情緒與身體顫抖及解離行為、排斥與異性互動等，堪認A女確因本案身心受到影響，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自得做為判斷證人A女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上開凱旋醫院之精神鑑定書係以A女、A男及B女之陳述為判斷基礎，應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云云，但由上開精神鑑定書之記載，鑑定醫師於進行心理衡鑑時，除與A女、A男及B女會談外，尚有作行為觀察、魏氏兒童智力量表、貝克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六歲至十八歲兒童行為檢核表-父母報告表格等，判斷A女之智能發展各項能力表現無明顯較同齡者落後之現象；由綜合會談、行為觀察及量表填達結果，而診斷A女經歷此次妨害性自主事件後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可見鑑定醫師之鑑定結果非僅憑A女、A男及B女之陳述所為，上訴意旨此部分所辯，自不可採。
　②證人B男於第1次警詢證稱：被告會來我家跟我爸爸喝酒、釣魚，被告在我們家時，我跟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沙發上，另個妹妹我一起坐地板上。我有看到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摸很久，摸3分鐘，那個時候爸爸及媽媽都在煮飯等語（警卷第63至65頁）；第2次警詢證稱：我當時坐在沙發前面地板上，我回頭有親眼看到被告用右手伸進去A女尿尿的地方，當時A女是穿短裙，隔著褲子摸尿尿的地方，摸3分鐘，A女沒有反應，沒有其他人看到等語（警卷第67頁）；於原審證稱：被告會來我們家過夜，隔天在跟我們全家一起去釣魚，被告來我們家時，我跟妹妹還有被告會一起看電視，看電視時被告跟A女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坐在沙發前面的地板上，爸媽則在廚房煮飯。被告跟A女會蓋毯子在大腿上，我轉過頭時，有看到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我有看到被告把手伸進毯子裡且被告的手在動，A女則在看電視沒有反應，這件事我有跟爸媽講，但他們不信等語（原審卷第283至310頁），是證人B男歷次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有親眼目睹被告以手摸A女下體，當得補強證人A女證述之憑信性。辯護人雖以被告的手藏在毯子下，質疑B男如何看到被告有觸摸A女下體，而辯稱B男無親眼目睹被告觸摸A女下體云云，而證人B男於原審作證時，雖證稱被告摸A女時，他們兩個有蓋被子，但無法描述蓋被子的具體情狀（原審卷第307至308頁）。然衡諸常理，毯子並非堅固物體，若將毯子蓋在身上，毯子表面當會隨著人身體固有的起伏或人在毯子底下的動作而有高低起伏，故即便無法透視，從外觀上亦非不能看出人在毯子下的動作。又參酌證人A女於原審證稱：哥哥（即B男）背對伊坐在伊前面，會轉過來，伊有注意到哥哥一直往後看；被告有蓋被子，伊好像沒有蓋等語（原審卷第241至242頁），審酌一般人的觀察力集中在某一處時，往往會忽略旁邊的細節（例如：A女是否還有蓋被子或被子的具體狀況），B男於原審雖未能具體陳述其所見案發時毯子的狀況，但A女既有注意到B男一直往後看，可見有吸引B男往後看的事情，B男既能具體陳述其看到被告摸A女下體的動作，且在看到之後告訴其父母即A男、B女（詳後述），堪信B男確實有看到本案被告撫摸A女下體時的狀況。
　③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案發期間被告週末會至我家過夜，他會在客廳與孩子一起看電視，我曾聽證人B男說曾目睹被告摸A女，B男是在目睹後隔天就來跟我及A男說，他當時說「爸爸，我有看到阿伯摸妹妹那裡」，我有問他說是哪邊，他就說是妹妹尿尿的地方，我問他是在哪裡發生的，他說在客廳沙發那邊。他只有講過這1次，那次之後他一直跟我說「媽媽，我跟爸爸講的那件事是真的，沒有騙人」等語（原審卷第311至328頁）；證人A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於案發期間週末會來我家過夜，也會與A女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與B女則在廚房煮菜。證人B男曾跟我說過有目睹被告摸A女尿尿的地方，有摸下面等語（原審卷第331至334頁），是依上開證人證言，可知證人B男目睹被告摸A女下體後，曾將上情告知證人A男、B女，益徵證人B男所述為真，足認被告確曾以手撫摸A女下體而對其為猥褻行為甚明。
　④辯護人雖辯稱：B男陳述被告有撫摸A女的胸部部分，經原審論斷沒有成罪的理由，同樣在撫摸下體部分，也是B男所陳述的，如果B男所講的就能成立犯罪，就應該兩個部分都成立犯罪，不會有一個部分成立犯罪，一個部分不成立犯罪。本案全部都是以B男的陳述作為基礎判斷，但實際上沒有人親眼看見這件事情云云。然被告被訴於本案時、地撫摸A女胸部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非本院審判範圍。而本案B男之證述堪以採信之理由，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至於B男證述被告有摸A女胸部乙節，證人B男於原審證稱：被告摸A女胸部跟摸尿尿的地方是不同天晚上，有一次是摸妹妹胸部，有一次是摸尿尿的地方等語（原審卷第307頁），已說明是不同次。雖證人B男於警詢有證稱：我有看到「阿伯」手摸妹妹的胸部等語（警卷第64頁），但未明確說明是否為同一次之行為，則原審及本院採信B男之證詞認定被告此次撫摸A女下體之犯行，採證並無矛盾。
　⒊辯護人雖於原審辯稱本案未見A女對被告行為反感之事證，與常情不符等語，然A女因本案而對被告有迴避、害怕等反應，並抗拒重述前述遭猥褻之經驗，並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情，已如前述，是辯護人稱A女對被告行為並無反感，顯與客觀事證不符。又按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之關係、當時所處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反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蓋性侵害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或因恐遭受更進一步迫害、或因礙於人情、面子、或因擔憂承受來自於同儕、親情壓力、或受限於傳統貞操觀念影響，不願揭露與張揚；或因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立即採取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從而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如何之自我保護舉措，因人或當時之情況而異，並非以即時報警、大肆宣揚此事為唯一之途徑。再者，性侵害對被害人而言，本屬極難啟齒之事，尤以加害者並非陌生人，而是與被害人有某種程度交集或關係者，即便是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有此遭遇，對於是否向他人求助、報警追訴或採取任何保護自身權利之措施，均須再三斟酌，或考量自己無法維持原來的學業或生活、擔心證據不足，抑或害怕加害人報復，以及相應而來之司法程序等，理由不一而足，遑論心智未臻成熟之A女，於案發時僅剛滿7歲，性意識尚未完全建立，客觀上顯難期待A女得以正確應對，向外求援及時自救，自不能以A女於遭猥褻後，未有即時揭露、舉報，甚或與被告保持與以往相同之互動模式，即認其反應與常情相違，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上開犯行違反A女之意願，而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強制猥褻罪嫌等語。然查，證人A女於警詢證稱：被告摸我時我沒有說什麼，也沒有把他的手撥掉或說不要等語（警卷第22頁）；於原審審理時經司法詢問員協助詢問，證人A女亦表示：【司法詢問員：妳剛剛說阿伯在摸妳時，妳在看小當家，而且很入迷。那我問妳，阿伯摸妳時，妳是不知道？還是妳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反應過來？】證人A女童：（搖頭又點頭）【司法詢問員：比較像是看得太入迷，所以沒有反應過來嗎？】證人A女童：（點頭）；證人B男亦始終證稱被告摸A女時，A女因專注在看電視而沒有反應等語，已如前述，是依證人A女及B男證述，A女遭被告撫摸下體時並無反應，且卷內亦查無被告為本案犯行有何施以強制力或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為之，已達到壓抑A女性自主意志之程度，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猥褻罪嫌，難認可採。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強制猥褻罪，容有未合，惟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基本社會事實仍屬相同，且經原審及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所涉罪名（原審卷第280頁、本院卷第70、110頁），無礙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甚明。查被告所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罪，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之特別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交簡字第60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確定，於109年2月15日執行完畢等情，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敘明並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原審卷第35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原審卷第367至378頁），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為累犯。檢察官固於原審以被告曾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年，於104年4月15日執行完畢，而後又犯公共危險案件，並於5年內再犯本案，因認被告刑罰反應力薄弱，應加重其刑等語（原審卷第359頁），然原審考量被告本案構成累犯之犯罪係公共危險案件，而並非其先前所犯的妨害性自主案件，是其構成累犯之案件與本案罪質並不相同、犯罪手法迥異，尚難認其有特別惡性或對於刑罰反應力顯然薄弱而無法收矯治之效，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未提起第二審上訴，公訴檢察官於本院是否主張被告為累犯乙節，亦表示同原審認定（本院卷第123頁），故本院亦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並審酌被告無視A女年紀尚幼，性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竟為滿足個人性慾，罔顧A女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而為本案犯行，造成難以磨滅之傷害，誠屬不該；又被告除本案外，前已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處罪刑並入監服刑，且另有其餘多項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且並未與A女、B女達成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其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所生危害；暨被告於原審自述○○畢業，現從事○○○工作，日薪約O,000多元，需扶養○○，家境○○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0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2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